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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工程概况

1.建设规模：建筑面积约900m2； 

2.工程特征：见各专业工程的设计文件。 

2.1土建装饰部分：内装改造等；

2.2安装部分：水电工程等；

3.计划工期：根据招标文件规定要求；

4.施工现场实际情况：施工场地较平整；
5.交通条件：交通便利，有主干道通入施工现场； 

6.环境保护要求：必须符合当地环保部门对噪音、粉尘、污水、垃圾的限制或处理的要求。

二、招标范围

设计图纸范围内的内装、水电改造施工。

三、工程量清单编制依据

1．《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

2．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通用安装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6-2013）；
3．国家、省、市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有关计量计费依据和规定；

4．本工程项目的设计文件及相关资料；

5．与本工程项目有关的标准、规范、技术资料；

6．招标文件及其补充通知、答疑纪要；

7．施工现场情况、地勘水文资料、工程特点及常规施工方案；

8．《扬州市建筑工程质量通病防治办法》； 

9．《江苏省住宅工程质量通病控制标准》（DGJ32/J16-2005）

10.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及其9本工程量计算规范的贯彻意见（苏建价〔2014〕448号）；

11.关于执行《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及其9本工程量计算规范的贯彻意见》的通知（扬建工〔2014〕20号）；

12、关于执行《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计价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苏建函价 【2019】178号）；

13.其他相关资料。

四、工程质量要求

根据招标文件的要求，合格；

五、安全文明施工要求

按现行的相关规定执行。根据招标文件的要求，未计取相关增加费。
六、投标人在投标时应按《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和招标文件规定的格式，提供完整齐全的投标报价文件。

七、工程量清单编制的相关说明

1.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

1.1 拆除工程部分

经与委托方沟通，原餐厅处墙面装饰保留；

经与委托方沟通，原餐厅处备餐间（早餐供应处）保留；

其他未尽事项详见工程量清单项目特征描述。

1.2 土建工程部分

1.2.1 备餐间墙面防水上翻经设计确认按400mm考虑；
1.2.2 经设计确认，连接处台阶及坡道使用混凝土实心砖砌；

1.3 安装说明

1.3.1 电气部分：图纸只考虑部分计入，阴影区域不在本次范围内；

1.3.2 给水部分：按图纸全部计入；

1.3.3 排水部分：按图纸全部计入，新增洁具按图纸计入；

1.3.4 空调部分：图纸只考虑部分计入，取餐区、备餐区不在本次范围内；
2措施项目清单：根据本项目的具体情况，列入以下措施项目清单：

2.1总价措施项目清单
2.1.1安全文明施工费；

2.1.1.1基本费；

2.1.1.2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

2.1.2夜间施工费；

2.1.3冬雨季施工增加费；

2.1.4已完工程及设备保护；

2.1.5临时设施；

2.1.6建筑工人实名制费用；

2.2单价措施项目清单
2.2.1脚手架；

2.2.2垂直运输；

2.3投标人可根据工程实际与施工组织设计进行增补措施项目，但不得更改本清单中已列措施项目。结算时，除工程变更引起施工方案改变外，承包人不得以招标工程措施项目清单缺项为由要求新增措施项目。

3.其它项目清单

3.1暂列金额：按分部分项工程费用5%。

3.2暂估价：无；

3.2.1材料（工程设备）暂估价：无；

3.2.2专业工程暂估价：无；
3.3计日工：无； 

3.4总承包服务费：无。

4.规费和税金项目清单。此项为不可竞争费，必须按《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2014）的费用标准及相关的规定计价。
4.1规费

4.1.1社会保险费；

4.1.2住房公积金。

4.2税金。



